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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向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权激励权益预留授予日：2025年5月9日
股权激励权益预留授予数量：50.0万股
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价格：24.20元/股
股权激励方式：第二类限制性股票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有关规定以及烟台德邦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规定的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公司于
2025年5月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权益授予情况
（一）本次权益授予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4年4月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
事对相关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
及《关于核实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监事
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上述相关事项公司已于2024年4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进行了披露。
2、2024年4月2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4）。根据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委
托，独立董事唐云先生作为征集人就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本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
公司全体股东公开征集投票权。

3、2024年4月2日至2024年4月11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
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异议。2024年4月12日，公司披露了《烟台德邦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
示情况说明》（公告编号：2024-017）。

4、2024年4月19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并于2024年
4月 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司就内幕信息知情
人在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并于2024年4月12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4-016）。

5、2024年4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

同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修订后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
相关核查意见。

上述相关事项公司已于2024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进行了披露。
6、2024年4月30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6）。根据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
委托，独立董事唐云先生作为征集人就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本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
全体股东公开征集投票权。

7、2024年5月10日，公司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修订稿) ＞的议案》等议案。

并于2024年5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8、2024年5月1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日，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认为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激励对象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
规定。公司监事会对首次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9、2025年4月1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

10、2025年5月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对本次预留授予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意见，监事会对本次授予日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
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董事会关于符合授予条件的说明
根据《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有关规定，同时满足下列授予条件时，公司应向激

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反之，若下列任一授予条件未达成的，则不能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

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董事会经过认真核查，认为公司及本次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均未出现上述情形，本激励计划

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三）权益授予的具体情况
1.预留授予日：2025年5月9日
2.预留授予数量：50.00万股
3.预留授予人数：7人
4.预留授予价格：24.20元/股

5.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和/或从二级市场回购的本公司A
股普通股股票

6.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归属期限和归属安排
（1）本激励计划有效期自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归属或

作废失效之日止，最长不超过60个月。
（2）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激励对象满足相应归属条件后将按约定比例分次归属，归属

日必须为交易日，但不得在下列期间内归属：
①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 15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日期

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15日起算，至公告前1日；
②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5日内；
③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或者进入决策

程序之日，至依法披露之日；
④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上述“重大事件”为公司依据《上市规则》的规定应当披露的交易或其他重大事项。如相关法律、

法规、部门规章对不得归属的期间另有规定的，以相关规定为准。
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归属期限和归属安排具体如下：

归属安排

预留授予的第一个归属期

预留授予的第二个归属期

归属时间

自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之日起 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限制性股票预留
授予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自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之日起 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限制性股票预留
授予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归属权益数量占预留授
予权益总量的比例

50%
50%

在上述约定期间因归属条件未成就的限制性股票，不得归属或递延至下一年归属，由公司按本激
励计划的规定作废失效。

在满足限制性股票归属条件后，公司将统一办理满足归属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归属事宜。激励对
象根据本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归属前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激励对象已获授但
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由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送股等情形增加的股份同时受归属条件约束，且归
属之前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若届时限制性股票不得归属的，则因前述原因获得的股份同
样不得归属。

7、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情况

激励对象

于杰

徐友志
姜贵琳

核心骨干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及公司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
其他人员（4人）

预留授予部分合计

国籍

中国

美国
中国

职务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
务总监

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核心技术人员

获授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10.00
10.00
6.00
24.00
50.00

占授予限制性股
票总数的比例

3.67%
3.67%
2.20%
8.82%
18.37%

占授予时总股本的比例

0.07%
0.07%
0.04%
0.17%
0.35%

注：1、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累计未
超过激励计划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时公司股本总额的1%。公司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所涉
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股权激励计划提交股东大会时公司股本总额的20%。

2、本计划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
3、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二、关于本次授予权益情况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股权激励计划存在差异的说明
公司于2024年6月7日披露《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

编号：2024-044），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14,224.00万股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的股数881,052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份数为141,358,948股，以此为基数计算，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发现金红利2.50元（含税）。因存在差异化分红，调整后每股现金红利为0.2485元/股（含税）。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24年6月14日实施完毕。

根据《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规定，在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日至激励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归属登
记前，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份拆细或缩股、配股、派息等事宜，限制性股票
的授予价格将做相应的调整。调整方法如下：

派息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每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每股限制性股票授予

价格。经派息调整后，P仍须大于1。
根据上述调整规则,本激励计划调整后的预留授予价格=24.20元/股（结果经四舍五入保留）。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本次授予事项与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内容一致。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激励对象人员名单与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烟台德邦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相符，激励对象不
包含独立董事、监事。

2、本次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均不存在下述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根据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确定本次预留授予的授予日为2025

年5月9日，该授予日符合《管理办法》及本激励计划中关于授予日的相关规定。
综上所述，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所规定的条件，符合《管理办法》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本激励计划
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其获授限制性股票的
条件已成就。监事会同意公司以2025年5月9日为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预留授予日，
向7名激励对象授予合计50.00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24.20元/股。

四、激励对象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在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前6个月卖出公司股份情况的说明
经公司自查，参与本激励计划的高级管理人员在预留授予日前6个月内不存在卖出公司股票的

行为。
五、权益授予后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的相关规定，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以授予日公司股票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
值，并将确认相关股份支付费用。

公司按照相关估值工具确定授予日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并最终确认本计划的股份支付费用，
该等费用将在本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按照解除限售比例进行分期确认。

公司董事会确认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日为2025年5月9日，根据预留授予日收盘价格39.53元/股
的测算，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对各期会计成本的合计影响如下表所示：
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万

股）
50.00

预计摊销的总费用
（万元）
783.50

2025年
（万元）
341.25

2026年
（万元）
359.54

2027年
（万元）
82.71

注：1、上述结果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上述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
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2、上述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四舍五入所造成。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植徳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本次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

预留部分的授予事项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批准与授权程序，符合《管理办法》《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的规定；公司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预留部分授予的授予日、授予价格与数量、授予对
象、授予条件等事宜符合《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公司已履行了现阶段关

于本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并将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继续履行相
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七、独立财务顾问的结论性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截至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德邦科技本次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事项已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公司不存在不符合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的情形；本次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日、授予价格、授予对象、授予数量等的确
定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特此公告。
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688035 证券简称：德邦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9
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

表决的方式召开了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本次会议已于2025年4月30日以邮件方式发出会议
通知。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庄恒冬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烟台德邦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方式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向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所规定的条件，符合《管理办法》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激
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其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已成
就。监事会同意公司以2025年5月9日为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预留授予日，向7名激
励对象授予合计50.00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24.20元/股。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向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28）。

特此公告。
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688035 证券简称：德邦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1
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烟台市开发区珠江路66号正海大厦29层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1
71

80,476,808
80,476,808
57.2792
57.2792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142,240,000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的股份
数量为 1,740,812股，该等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40,
499,188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解海华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

决。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于杰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0,387,878
比例（%）
99.8894

反对
票数
52,406

比例（%）
0.0651

弃权
票数
36,524

比例（%）
0.0455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0,387,878
比例（%）
99.8894

反对
票数
52,406

比例（%）
0.0651

弃权
票数
36,524

比例（%）
0.0455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财务决算和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0,387,878
比例（%）
99.8894

反对
票数
52,406

比例（%）
0.0651

弃权
票数
36,524

比例（%）
0.0455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0,387,878
比例（%）
99.8894

反对
票数
40,138

比例（%）
0.0498

弃权
票数
48,792

比例（%）
0.0608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0,385,878
比例（%）
99.8870

反对
票数
41,638

比例（%）
0.0517

弃权
票数
49,292

比例（%）
0.0613

6、议案名称：《关于 2024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预计 2025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0,385,878
比例（%）
99.8870

反对
票数
41,638

比例（%）
0.0517

弃权
票数
49,292

比例（%）
0.0613

7、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0,357,918
比例（%）
99.8522

反对
票数

118,090
比例（%）
0.1467

弃权
票数
800

比例（%）
0.0011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本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0,382,709
比例（%）
99.8830

反对
票数
42,865

比例（%）
0.0532

弃权
票数
51,234

比例（%）
0.0638

9、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4年度和预计2025年度董事薪酬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6,949,281
比例（%）
99.6113

反对
票数
53,915

比例（%）
0.1992

弃权
票数
51,234

比例（%）
0.1895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0,383,936
比例（%）
99.8845

反对
票数
41,638

比例（%）
0.0517

弃权
票数
51,234

比例（%）
0.0638

11、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4年度和预计2025年度监事薪酬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0,371,659
比例（%）
99.8693

反对
票数
53,915

比例（%）
0.0669

弃权
票数
51,234

比例（%）
0.0638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4
5

7

8

9

议案名称

《关于 2024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本年
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确认 2024年度和预
计 2025 年度董事薪酬分

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37,246
435,246

407,286

432,077

421,027

比例（%）

83.0988
82.7187

77.4048

82.1164

80.0163

反对

票数

40,138
41,638

118,090

42,865

53,915

比例（%）

7.6282
7.9133

22.4430

8.1465

10.2465

弃权

票数

48,792
49,292

800

51,234

51,234

比例（%）

9.2730
9.3680

0.1522

9.7371

9.737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7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4、5、7、8、9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关联股东解海华、陈田安、王建斌、陈昕、林国成、烟台康汇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烟台德瑞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对议案9进行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彦宇、张天慧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大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688035 证券简称：德邦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0
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25年5月9日以

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及相关资料已于2025年4月30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
送达全体董事。本次董事会由董事长解海华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人数为9人，实际到会人数为
9人。本次董事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决议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及《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公司董事会以记名方式表决，本次董事会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向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确定以2025年5月9日为预
留授予日，向7名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50.00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24.20元/股。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向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28）。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600397 证券简称：安源煤业 公告编号：2025-034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九洲大街1022号公司11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66
403,844,752
40.794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熊腊元先生主持会议。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5人，董事张保泉先生、余新培先生、徐光华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

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2人，监事游长征先生、张传扬先生、冯伟胜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

议；
3、董事会秘书钱蔚女士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公司在任其他高管4人，列席1人，

查金水先生、胡冬平先生、刘后明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审议《关于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01,735,952
比例（%）
99.4778

反对
票数

1,423,100
比例（%）
0.3523

弃权
票数

685,700
比例（%）
0.1699

2、议案名称：审议《关于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01,735,852
比例（%）
99.4777

反对
票数

1,423,100
比例（%）
0.3523

弃权
票数

685,800
比例（%）
0.1700

3、议案名称：审议《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01,500,552
比例（%）
99.4195

反对
票数

1,423,100
比例（%）
0.3523

弃权
票数

921,100
比例（%）
0.2282

4、议案名称：审议《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01,264,252
比例（%）
99.3610

反对
票数

1,669,400
比例（%）
0.4133

弃权
票数

911,100
比例（%）
0.2257

5、议案名称：审议《关于日常关联交易2024年执行情况及2025年预计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726,762
比例（%）
88.6347

反对
票数

945,700
比例（%）
6.5862

弃权
票数

686,200
比例（%）
4.7791

6、议案名称：审议《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02,424,352
比例（%）
99.6482

反对
票数

743,100
比例（%）
0.1840

弃权
票数

677,300
比例（%）
0.1678

7、议案名称：审议《关于核定公司2025年度借款规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02,221,852

比例（%）
99.5981

反对
票数
713,500

比例（%）
0.1766

弃权
票数
909,400

比例（%）
0.2253

8、议案名称：审议《关于2025年度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02,175,252
比例（%）
99.5865

反对
票数

986,100
比例（%）
0.2441

弃权
票数

683,400
比例（%）
0.1694

9、议案名称：审议《关于2025年度江西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江西煤炭储备中心有限公司融
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02,422,952
比例（%）
99.6479

反对
票数

733,200
比例（%）
0.1815

弃权
票数

688,600
比例（%）
0.1706

10、议案名称：审议《关于2025年度江西江能物贸有限公司继续为江西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融
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02,192,852
比例（%）
99.5909

反对
票数

977,100
比例（%）
0.2419

弃权
票数

674,800
比例（%）
0.1672

11、议案名称：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01,746,552
比例（%）
99.4804

反对
票数

1,423,400
比例（%）
0.3524

弃权
票数

674,800
比例（%）
0.1672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2、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九届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2.01
12.02
12.03
12.04
12.05
12.06

议案名称

选举熊旭晴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潘长福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毕利军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阳颖霖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温鹏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江莉娇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得票数

395,622,488
395,205,121
395,457,911
395,193,318
396,807,397
395,193,301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7.9640
97.8606
97.9232
97.8577
98.2574
97.8577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13、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九届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3.01
13.02
13.03

议案名称

选举徐光华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刘振林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孟祥云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得票数

395,250,490
395,261,982
395,358,386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7.8718
97.8747
97.8986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14、审议《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第九届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4.01
14.02
14.03

议案名称

选举邝光闪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选举陈更新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选举郭坚强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得票数

395,318,682
394,654,970
394,579,982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7.8887
97.7244
97.7058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4

5

6
8

9

10

11
12

12.01
12.02
12.03
12.04
12.05
12.06
13

13.01
13.02
13.03

14

14.01
14.02
14.03

议案名称

审议《关于公司 2024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关于日常关联交易
2024 年执行情况及 2025 年

预计情况的议案》

审议《关于 2024年年度报告
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关于 2025年度为子公
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关于 2025年度江西煤
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江西
煤炭储备中心有限公司融资

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关于 2025年度江西江
能物贸有限公司继续为江西
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融资

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
第九届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熊旭晴先生为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潘长福先生为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毕利军先生为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阳颖霖女士为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温鹏先生为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江莉娇女士为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
第九届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徐光华先生为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刘振林先生为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孟祥云女士为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审议《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
第九届股东代表监事的议

案》

选举邝光闪先生为公司第九
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选举陈更新先生为公司第九
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选举郭坚强先生为公司第九
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同意

票数

11,778,162

12,726,762

12,938,262
12,689,162

12,936,862

12,706,762

12,260,462

6,136,398
5,719,031
5,971,821
5,707,228
7,321,307
5,707,211

5,764,400
5,775,892
5,872,296

5,832,592
5,168,880
5,093,892

比例（%）

82.0282

88.6347

90.1077
88.3728

90.0979

88.4954

85.3872

42.7365
39.8298
41.5903
39.7476
50.9887
39.7475

40.1458
40.2258
40.8972

40.6207
35.9983
35.4760

反对

票数

1,669,400

945,700

743,100
986,100

733,200

977,100

1,423,400

比例（%）

11.6264

6.5862

5.1752
6.8676

5.1063

6.8049

9.9131

弃权

票数

911,100

686,200

677,300
683,400

688,600

674,800

674,800

比例（%）

6.3454

4.7791

4.7171
4.7596

4.7958

4.6997

4.6997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8、9、10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参与现场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参
与现场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江西钨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公司的关联股东，其持有的389,486,090股表决权回避了对议案
5的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
律师：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会议审议事项和表决程序、

会议表决结果均符合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600397 证券简称：安源煤业 公告编号：2025-035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
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将于2025年5月16日届满，公司拟
对监事会进行换届选举。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安源煤业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12）。

为保证公司监事会正常运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公司工会委员会于2025年5月9日召开职工代表会议，选举欧阳顺先生、秦志华先生
（简历详见附件）担任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期三年，任期自本次工会委员会职工代表会
议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5月10日
附件：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1）欧阳顺先生简历：欧阳顺，1995年4月出生，大学学历、工学学士，政工师，中共党员。曾任宜

春钽铌矿有限公司钟家市选矿厂技术干部，宜春钽铌矿有限公司办公室文字秘书，江西钨业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党委办公室（总经理办公室）文字秘书、部门管理专员。现任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办
公室高级主管、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2）秦志华先生简历：秦志华，1995年3月出生，研究生学历、金融硕士，经济师，中共党员。曾任
江西钨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部门管理专员、综合办公室部门管理专员、董事会办公室
（证券事务部）部门管理专员。现任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高级主管、第九届监事会
职工代表监事。

证券代码：600397 证券简称：安源煤业 公告编号：2025-036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事务代表辞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5月9日收到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饶斌先生的书面辞呈。饶斌先生因工作调整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饶斌先生的书面辞呈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公
司董事会将尽快按照法定程序聘任符合任职资格的人员担任证券事务代表职务，协助公司董事会秘
书开展工作。

饶斌先生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董事会对饶斌先生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
谢！

特此公告。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600397 证券简称：安源煤业 公告编号：2025-037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9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完

成了董事会换届，新当选的董事组成了第九届董事会。为确保本届董事会勤勉尽责、尽快地投入工
作，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决定于2025年5月9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并推举董事熊旭睛先
生为会议召集人和主持人。本次会议以电子邮件或电话、口头方式向全体董事送达通知。2025年5
月9日下午17:00，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
应参会董事9人，实际参会董事9人。会议由董事熊旭睛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认真讨论和审议了本次会议议程事项，对有关议案进行
了书面记名投票表决，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推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其中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以及本届董事会全体董事的提议，同意推选熊旭睛先生

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长任期三年（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 2028年 5月 8日董事会届满
止）。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的议案》，其中 9票赞成，0票反
对，0票弃权。

同意成立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并相应调整各专门委员会的人员组成。本次调整后的各
专门委员会情况如下：

（一）第九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成员：熊旭晴、潘长福、毕利军、阳颖霖、温鹏、江莉娇、徐光华、刘振林、孟祥云。
经专门委员会会议选举，由熊旭晴先生担任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
（二）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成员：徐光华、熊旭晴、潘长福、刘振林、孟祥云。
经专门委员会会议选举，由徐光华先生担任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
（三）第九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成员：刘振林、熊旭晴、阳颖霖、徐光华、孟祥云。
经专门委员会会议选举，由刘振林先生担任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四）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成员：孟祥云、潘长福、温鹏、徐光华、刘振林。
经专门委员会会议选举，由孟祥云女士担任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以上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均为三年（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2028年5月8日董事会届满止）。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其中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工作需要，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同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同意聘任阳颖霖女士任公司副总经

理，任期三年（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2028年5月8日董事会届满止）。
四、审议并通过《关于授权副总经理代行总经理职责的议案》，其中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因公司总经理任期届满，根据工作需要，为保证公司经营、管理工作的正常开展，同意授权副总经

理阳颖霖女士代行总经理职责，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聘任总经理之日止。公司将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尽快完成新任总经理的选聘工作。

五、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其中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工作需要，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同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同意聘任江莉娇女士任公司财务总

监，任期三年（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2028年5月8日董事会届满止）。
六、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其中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工作需要，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同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同意聘任毕利军先生任公司董事会

秘书，任期三年（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2028年5月8日董事会届满止）。
七、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组织机构调整的议案》，其中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为适应公司战略发展需要，优化业务流程和人员配置，通过职能的立、拆、并，公司内部组织机构

调整为综合办公室、证券事务部、财务部、审计风控部4个部门，其他部门根据公司未来业务开展情况
灵活设置。公司内控制度后续按照调整后的组织机构进行调整，并履行相应程序。

特此公告。
附件：公司董事、高管人员简历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0日

附件：
公司董事、高管人员简历
（1）熊旭睛先生简历：熊旭睛，1967年 9月出生，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

曾任江西省国防科工办科技质量处副处长；江西省纪委省监察厅驻省国防科工办纪检组副组长、监察
室主任；江西省船舶工业管理办公室主任；江西省军工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长；江西国泰民爆器材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江西国科军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江西国泰民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江西省民爆投资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现任江西钨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2）潘长福先生简历：潘长福，1975年 3月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中共党
员。曾任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主任；深圳江铜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总经理；金瑞期货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江西铜业集团产融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江西钨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
员、董事、财务总监。

（3）毕利军先生简历：毕利军，1968年12月出生，大专学历，经济师，中共党员。曾任江西钨业集
团有限公司企业策划部管理经理；江西钨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办副主任；江西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委员、董事办副主任、综合办主任、董事会秘书；江西钨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证券
事务部）主任（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毕利军先生联系方式如下：手机：15979085727，办公电话：0791-86217659，传真：
0791-86286570，电子邮箱：dshbgs@jxtc.com.cn，通信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九州大街1022号

（4）阳颖霖女士简历：阳颖霖，1986年4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律师、经济师，中共党员。曾任江西

钨业集团有限公司风险管理部职员；江西钨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法律事务部职员；江西钨业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法律事务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律师事务部主任；江西钨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法律事务部

总经理、律师事务部主任；江西钨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法务风控部总经理、律师事务部主任。
（5）温鹏先生简历：温鹏，1980年11月出生，大学学历，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中共党员。曾任

江西钨业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主管，江西钨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高级经理，江西钨业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审计部（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江西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风控部（法律事务部）总经理，江

西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风控部（法律事务部）总经理、综合办公室副主任；江西钨业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审计部（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现任江西钨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主持

工作）。

（6）江莉娇女士简历：江莉娇，1990年5月出生，大学学历，会计师，中共党员。曾任江西下垄钨业
有限公司财务部会计；江西下垄钨业有限公司财务部助理会计师；江西下垄钨业有限公司财务部会计
师；江西下垄钨业有限公司财务部副主任科员、会计师；江西下垄钨业有限公司财务部主任。

（7）徐光华先生简历：徐光华，1981年8月出生，法学博士、博士后，中共党员。2018年入选江西省
百千万人才工程、江西省青年井冈学者。曾任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昱琨教育
科技中心投资人。现任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刑法学会中国分会理事，中国刑法学研
究会会员，江西省犯罪学研究会理事，江西省经济犯罪研究中心理事，南昌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美国密
苏里大学堪萨斯分校访问学者，澳门科技大学讲座教授，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江西
盛富莱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上海东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

（8）刘振林先生简历：刘振林，1971年8月出生，经济学博士、博士后，中共党员。曾任江西师范大
学商学院讲师、系主任；江西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系主任、副院长，皮阿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现任江西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世界经济专业导师组组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
江西开放型经济研究中心客座教授，江西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

（9）孟祥云女士简历：孟祥云，1974年11月出生，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正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

会计师，中国资产评估师，中国注册税务师（非执业会员），香港公司治理公会资深会士，特许公司治理
公会资深会士，农工党党员。曾任德豪国际(BDO)众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高级经理，上工申贝(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并兼任德国子公司DurkoppAdler财务负责人；宝钢集团首席会计师，期间兼任宝
钢发展有限公司董事、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上海润良泰物联网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财务总监，期间兼任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监事会主席；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现任鉴微数字科技执行董事、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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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9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完

成了监事会换届，新当选的监事组成了第九届监事会。为确保本届监事会勤勉尽责、尽快地投入工
作，经全体监事一致同意，决定于2025年5月9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并推举
监事邝光闪先生为会议召集人和主持人。本次会议以电子邮件或电话、口头方式向全体监事送达通
知。2025年5月9日下午16:30，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
开。本次会议应参会监事5人,实际参会监事5人。会议由监事邝光闪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认真讨论和审议了本次会议议程事项，对有关议案进行了书面记
名投票表决，审议并通过《关于推选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其中 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
权。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以及本届监事会全体监事的提议，同意推选邝光闪先生
任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监事会通过之日起至2028年5月8日监事会届满止）。

特此公告。
附件：公司监事会主席简历。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5月10日

附件：
公司监事会主席简历
邝光闪先生简历：邝光闪，1973年10月出生，大学学历，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师，中共党员。曾

任中国（江西）稀有稀土金属钨业集团公司人事处主任科员；江西钨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组织部、人力
资源部主任科员，党委组织部副部长、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党委办公室主任、总经理办公室主任；赣
州华兴钨制品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纪委书记；江西钨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组织部副部长、人力资源部
副主任（集团中层正职），党委办公室主任、总经理办公室主任。现任江西钨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组织部部长、党委统战部部长、人力资源部总经理，机关党委书记，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
监事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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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组织机构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9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组织机构调整的议案》。为适应公司战略发展需要，优化业务流程和人员配
置，通过职能的立、拆、并，公司内部组织机构调整为4个部门，具体如下：

1、调整后公司内部组织机构分别为：综合办公室、证券事务部、财务部、审计风控部，其他部门根
据公司未来业务开展情况灵活设置；

2、综合办公室负责党建、人力资源、纪检监察（如有）、薪酬管理、制度管理、生产经营、安全环保、
企业投资、战略规划、营销、科技、行政、后勤等相关工作；

3、证券事务部负责公司日常信息披露、三会运作、资本运作、投资者关系管理等相关工作；
4、财务部负责资产管理、财务管理、会计核算管理、全面预算管理、资金管理、税务筹划等相关工

作；
5、审计风控部负责内部审计、法律事务等相关工作。
公司内控制度后续按照调整后的组织机构进行调整，并履行相应程序。
本次组织机构调整是对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附件：安源煤业组织结构图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0日

附件：
安源煤业组织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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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授权副总经理代行总经理职责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9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完

成了董事会换届，新当选的董事组成了第九届董事会。公司总经理金江涛先生任期届满，不再担任总
经理职务。

根据工作需要，为保证公司经营、管理工作的正常开展，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公司董事会同意授权副总经理阳颖霖女士代行总经理职责，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
聘任总经理之日止。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尽快完成
新任总经理的选聘工作。

特此公告。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0日


